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《黄山市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政策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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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政策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行动计划，加快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充分发挥技工大省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技工大省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17〕54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一、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 
1．支持企业开展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。全市每年组织实施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不少于5500人。企业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12个月以上的新录用人员，在劳动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组织岗位技能培训的，按培训合格人数，以每人8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补贴。企业无法开展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的，在劳动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，经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同意，可由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培训。培训期满按培训合格人数，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发布的《就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》给予培训机构补贴。
2．鼓励普通劳动者参加就业技能培训。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，可自主选择具备资质的培训单位，按照“先垫后补”原则交费参加培训，培训合格后，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培训补贴。
3．免费开展重点就业群体就业技能培训。对贫困劳动者、退役士兵、就业援助对象实行免费技能培训。在培训期间，按规定给予生活补助。
二、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
4．大力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。全市每年培养技师或高级技师160人以上，高级工2000人以上。企业组织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的，按高级技师5000元/人、技师3500元/人、 高级工2000元/人、中级工1000元/人的标准给予企业补贴。职工以个人名义参加技师培训，按高级技师5000元/人、技师3500元/人的标准直接补贴给个人。
5．实行名师带高徒津贴。每年从全市遴选20位技能名师，每位名师可带徒1－3人，带徒协议期限不少于2年，按带徒人数，每名学徒7000元的标准给予名师一次性带徒津贴。
三、加快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
6．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。到2021年，建成15个市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，给予每个市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0万元补助。积极争取世界技能大赛省级、国家级集训基地落户我市。对认定的世界技能大赛省级、国家级集训基地分别给予50万元、100万元补助。
7．推进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。全市每年评选10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，给予每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万元的补助。每两年开展技能大师工作室市级工作成果评鉴活动，对获技术创新成果奖、人才培养成果奖的大师工作室给予5万元奖励。同时，对我市获评为省级和国家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20万元追加奖励。
四、健全技能人才竞赛选拔机制
8. 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。定期举办全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，对在全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选手，分别给予3000元、2000元、1000元奖励；同时对一等奖选手，授予“黄山市技术能手”“黄山市五一劳动奖章”等荣誉称号。支持各行业（部门）、大型企业举办职业技能竞赛。对承办职业技能竞赛的单位或部门给予3－5万元赛事补助。
9．建立参加省级以上技能竞赛补助制度。对组团参加省级以上技能竞赛的单位或行业，给予单位或行业3－5万元参赛补助。
10．实行获得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奖励制度。对在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选手，由用人单位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同意，按规定程序报编委会议研究审定后，可聘用为（市直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。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金、银、铜牌、优胜奖的选手，分别给予20 万元、15 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的追加奖励，给予代表中国队参赛选手3万元的追加奖励。对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选手，分别给予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追加奖励。对在省级技能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选手，分别给予5000元、3000元、2000元追加奖励。同时给予上述受奖励人员的专家团队对应奖励。
五、加大高技能人才引进力度
11．建立引进高技能人才激励机制。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市外选手，由用人单位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同意，按规定程序报编委会议研究审定后，可聘用为（市直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。
12．实行引进高技能人才住房补贴。对企业引进产业发展紧缺急需的市外高级技师、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、全国技术能手、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选手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选手，与其签订5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，并安排在关键技能岗位工作的，按其本人意愿选择享受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。本人或以其配偶、子女的名义在我市首次购买商品房的，给予购房补贴10万元（首次补贴50%、其余分年度补贴到位）。选择在我市租住商品房的，按月领取1000元的租房补贴。补助期限以实际工作时间为准，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。
13．实行引进高技能人才生活补贴。对企业引进产业发展紧缺急需的市外高级技师、技师，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，并安排在关键技能岗位工作的，按个人工资薪金总额（税后）的20%给予个人补助；对企业引进外市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、全国技术能手、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选手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选手，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，并安排在关键技能岗位工作的，按个人工资薪金总额（税后）的50%给予个人补助。补助期限不超过劳动合同期限，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。
六、加大高技能人才政策激励力度
14．完善高技能人才政府评选奖励制度。市政府每两年评选20名“黄山市技术能手”，10名“黄山市技能大奖”，10名“黄山杰出工匠”，分别给予每人1万元、3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15．建立高技能人才追加奖励机制。对获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、省政府特殊津贴的技能人才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3万元的奖励。对获得“安徽省技术能手”“安徽省技能大奖”和“江淮杰出工匠”的技能人才，分别给予1万元、3万元和5万元追加奖励；获得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中华技能大奖”的技能人才，分别给予2万元、10万元追加奖励。
本政策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原有文件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，本政策与市其他同类型政策不重复享受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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